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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府字〔2024〕33 号

关于郑小团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，县属、驻县各单

位：

经研究，决定：

郑小团同志任宁都县果茶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（正科级）；

陈永华同志任宁都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大队长，免去其宁

都县公安局森林分局局长职务；

免去卢苇同志的宁都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彭超同志的宁都县司法局梅江司法所所长职务；

免去赖树群同志的宁都县果茶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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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去罗瑞同志的宁都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大队长职务。

宁都县人民政府

2024 年 7 月 11 日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武部，县人大，县政协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

各群众团体。

宁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7月 11日印发


